
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文件
穗埔教〔2023〕353 号

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关于 2023 年区内遴选
新开办学校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的通知

区属各公办中小学：

为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区内

中小学校干部和教师交流，确保 2023 年新开办学校顺利开学，

现面向全区公办中小学遴选新开办学校筹备组成员 23 名及学科

教师 70 名。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职位、人数、范围

(一)遴选职位及人数：筹备组成员 23 名，学科教师 70 名。

具体职位详见附件 1《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区内遴选 2023 年新

开办学校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职位表》(以下简称《职位表》)。

(二)遴选范围：黄埔区公办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

二、应聘人员的基本条件

（一）筹备组成员的基本条件

1.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



能力，业绩突出。

2.具有中小学二级教师及以上职称。

3.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4.应是经区教育局备案的中小学校中层正、副职，或是第一

批、第二批经区教育局选拨的跟岗干部。

5.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二）学科教师的基本条件

1.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教学

能力和管理能力，业绩突出。

2.具有中小学二级教师及以上职称，或具有研究生学历和硕

士学位。

3.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优秀教

师、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等荣誉证书；

（2）经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区级以上

的骨干教师；

（3）参加区教育行政部门（含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

进修学校）组织的教学评比，并在本学科领域中获区级三等奖及

以上者；

（4）获得区教育行政部门（含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

进修学校）主办的科研成果论文或教育成果论文三等奖及以上；



区级科研课题的申报者或前三位的参与者（含第三位）或主要撰

写人。

4.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5.须在现单位工作满三年。在现单位工作满十年的优先考

虑。

6.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参加遴选

1.受行政处分正在处分期内的。

2.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的；或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

受审计、纪律审查，或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3.选调人员聘用后构成回避关系的。

4.试用期未满的校级干部。

5.近三年内已入选新开办学校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的。

有关时间计算截止日期为公开遴选报名首日前。

三、选调程序

（一）报名和审核。

1.报名。学校根据区教育局的要求，广泛宣传、积极动员，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教师参加区内遴选，促进中层干部和学科

教师区内交流。

本次遴选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进行。由本人填写《广州市黄

埔区教育局区内遴选 2023 年新开办学校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



报名表》（附件 2），筹备组成员报名表须向现工作单位报备并

在学校意见栏备注，学科教师报名表须有现工作单位出具意见并

加盖学校公章；将报名资料发送至邮箱报名（邮箱：

huanglc@gdd.gov.cn）。报名时间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下午 5 点。

2.报名所需资料：

（1）《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区内遴选 2023 年新开办学校筹

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报名表》(PDF 扫描版);

（2）《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区内遴选 2023 年新开办学校筹

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报名汇总表》(附件 3 电子版);

（3）申请人的身份证、学历证书(含全日制教育和在职教

育)、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教师资格证、荣誉证书或获

奖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按证件名称命名并扫描);

上述材料请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夹中压缩上传，文件夹以“工

作单位+姓名+选调岗位”的方式命名。文件夹的大小尽量控制在

4M 以内。

3.审核

区教育局将根据个人报名的资料进行审核，并了解个人思想

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师德师风、业务管理能力、教育教学能力、

工作实绩等。区教育局将通知符合选调条件的个人进入下一轮面

谈遴选。



（二）面谈遴选

区教育局将组织有关评委，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面谈遴

选。具体面谈方式、时间和地点等另行通知。

（三）确定拟入选人员名单

根据面谈综合表现，区教育局确定入选人员。

（四）办理调动手续和有关待遇

对选调无异议人员，办理调动手续，并保留原聘任岗位等级。

四、有关要求

（一）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发动并鼓励符合条件的

中层干部和学科教师积极参加遴选，促进区域内教师交流轮岗，

促进黄埔教育均衡发展。

（二）报考人员必须按规定时间报名，提交相关材料，不按

时提交材料和面谈者，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三）筹备组成员须以筹备新开办学校工作为重点，同时兼

顾原单位的教学等工作至本学期结束。学科教师以原工作单位的

教学工作为重点至本学期结束。

此方案未尽事宜由区内遴选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 2023 年区内遴选新开办学校

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职位表



2.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 2023 年区内遴选新开办学校

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报名表

3.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 2023 年区内遴选新开办学校

筹备组成员及学科教师报名汇总表

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

2023 年 6 月 8 日

（联系人：黄柳婵，联系电话：8211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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